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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務務部部矯矯正正署署彰彰化化看看守守所所檔檔案案應應用用作作業業流流程程圖圖  

 

 

 

 

 

 

 

 

 

 

 

 

 

 

 

 

 

 

 

 

 

 

 

 

 

 

 

 

 

 

 

 

 

 

 

 

 

 

 

檔案應用服務時間及收費標準 

◎開放日期：每週一至週五；國定例假日不開放，其他特殊原因停止開放時，另行公告週知。 

◎開放時間上午 9:00～11:30；下午 2:00～4:30 

※本所收費標準係依據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閱覽、抄錄檔案，每 2小時 20元，不足 2小時，以 2小時計費；複製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 影印機紙張黑白複印或電子檔紙張黑白列印，B4（含）尺寸以下，每張新臺幣 2 元；

A3尺寸，每張新臺幣 3元。彩色複印，以黑白複製收費標準 5倍計價。 

（二）複製品郵寄，其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 50元。 

※應用檔案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應由應用者自負責任。 

是否僅提供檔案複
製品郵寄服務 

 以書面將申請書送至本所 
【親送或以郵寄方式送達】 

開 始 
 

結  束 
 

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詳閱須知 
可至本所網站列印下載表格 

網址 http://www.chd.moj.gov.tw 

由本所收發室辦理收文掛號/受理 

檔管單位以書面審核通知書回覆申請人
【自受理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簽會相關業務單位審核徵詢意見 

補正核符後送回本所檔管單位 
駁回申請 

 檔管單位檢查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收取複製品費用，並開立收據 

通知申請人繳費 

將收據及複製品寄交申請人 

申請人持審核通知書、身份證明
文件，於約定時間內到場使用 

本所檔管人員清點檢查申請人
所歸還之檔案，於檔案簽收單註
記歸還，並將一聯交付申請人 

申請人確認檔案數量無誤後，於檔
案簽收單簽收，並依規定應用檔案 

還卷歸檔 

還卷歸檔 

通知申請人
7日內補正 

收取閱覽、抄錄或複製
品費用，並開立收據 

是 

 

 


